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九届董事会第 6 次会议文件 

 

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协议转让

广西大唐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49%股权的事前认可意见 
 

    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广西桂冠电

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我们作

为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董事会《关于公司协

议转让广西大唐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49%股权的议案》及评估报告资料认

真核查后，基于个人独立判断，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 1、本次董事会将审议的桂冠电力把非主业参股公司广西大唐电力

物资有限公司 49%股权协议转让给关联方的行为符合公司集中发展电力

业务的战略,有利于主动调整项目投资结构，优化资源配置、聚焦主业

发展，对于盈利能力不强的非主业资产进行合理处置，有利于专业化管

理，降低管理成本。 

2、本项股权协议转让符合相关政策规定，履行了资产评估、处置

备案程序，也符合《公司法》相关原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，体现

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有利于提高转让的成功率。 

3、本项股权转让属公司自主经营决策行为。 

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公司协议转让广西大唐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49%股

权的议案》提交董事会审议；关联方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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